
附件3
广州开发区 广州市黄埔区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中心年度考核评分表

	分类指标
	申报单位：

	
	大类指标
	小类指标
	分值
	分值解析
	得分

	
	管理体系与制度建设（10分）
	团队和工作运转情况


	3分


	单独申报：

具有独立的知识产权部门，得1分

委派高管作为主要负责人，得1分
知识产权团队在3人以上，得1分
	

	
	
	
	
	联合申报：

牵头单位具有独立的知识产权部门，得1分

建立了有效的领导机构，工作团队在5人以上，得1分

签订并落实合作协议，得1分
	

	
	
	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2分
	良好得1分，优秀得2分，否则不得分
	

	
	
	开展ISO 56005国际标准工作情况
	5分
	通过全国知识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推广应用综合服务平台，学习实施ISO56005国际标准，持续提升知识产权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定期组织开展量化评价，得2分

完成ISO 56005国际标准分级评价，得3分；否则不得分
	

	
	知识产权经费投入  （14分）
	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中心设施配备
	2分
	具备独立的培育布局中心办公场所及设施得2分，否则不得分
	

	
	
	高价值培育布局中心年度经费投入
	12分
	年度知识产权经费投入100万元以上得12分，否则不得分
	

	
	建设目标完成情况（56分）
	高价值专利产出量
	15分
	年度发明专利授权达10件，得2分

年度发明专利授权达11-15件，得3分

年度发明专利授权达16-19件，得4分
年度发明专利授权达20件，得5分
否则不得分
备注：1件PCT申请进入国家阶段视为2件发明专利授权（无专利实质审查制度的国家和地区除外）
	

	
	
	
	
	PCT申请达5件且申请量正增长，得5分

PCT申请达6-14件且申请量正增长，得6-9分

PCT申请达15件且申请量正增长，得10分
否则不得分
	

	
	
	高价值专利转化运用
	4分
	年度专利许可或转让件数8件，得2分

年度专利许可或转让件数9-11件，得3分

年度专利许可或转让件数12件及以上，得4分
否则不得分
	

	
	
	高价值专利产品备案情况
	3分
	专利产品备案数量占当年在售专利产品20%（含）-40%的，得1分

专利产品备案数量占当年在售专利产品40%（含）-50%的，得2分

专利产品备案数量占当年在售专利产品50%（含）以上的，得3分

否则不得分
	

	
	
	高价值专利运营效益
	4分
	知识产权证券化、质押融资金额500万元（含）-1000万元得2分；1000万元（含）-2000万元，得3分；2000万元（含）以上得4分；否则不得分
	

	
	
	知识产权维权保护成效
	5分
	根据知识产权维权保护情况如主动开展知识产权维权、积极应对知识产权诉讼、参与知识产权仲裁及其他等方面综合评分；一般得1分，良好得3分，优秀得5分；否则不得分
	

	
	
	高价值专利产业化实施后的市场效益
	5分
	专利产品营业额或销售额较上年增长5%（含）-10%，得1分；增长10%（含）-15%，得3分；增长15%（含）-20%，得5分；最高不超过5分；低于5%不得分
	

	
	
	高价值专利产业化对企业经营的带动效应
	20分
	1.每年工业总产值/销售收入小于1亿元的企业：

企业产值或营业收入较上年增长10%（含）-15%，得5-10分；增长15%（含）-20%，得11-15分；增长20%（含）-25%，得16-20分；最高不超过20分；低于10%不得分
2.每年工业总产值/销售收入在1亿元（含）至5亿元的企业：

企业产值或营业收入较上年增长5%（含）-8%，得5-10分；增长8%（含）-11%，得11-15分；增长11%（含）-14%，得16-20分；最高不超过20分；低于5%不得分
3.每年工业总产值/销售收入在5亿元（含）以上的企业：

企业产值或营业收入较上年增长3%（含）-4%，得5-10分；增长4%（含）-5%，得11-15分；增长5%（含）-6%，得16-20分；最高不超过20分；低于3%不得分
	

	
	发挥示范带动效应（10分）
	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中心建设工作报告
	4分
	提交年度报告且内容详实得4分；提交年度报告但内容不完整得2分；未提交不得分
	

	
	
	知识产权工作经验获主管部门推广或成果获媒体推介（不含企业自媒体）、参加或举办工作交流会及成果推介会等
	6分
	每项相关工作加2分，最高不超过6分
	

	
	其他亮点成效

（10分）
	经评审专家一致认可的其他亮点工作或某项工作任务完成特别突出
	10分
	根据实际成效，包括但不限于：工作指标完成情况特别突出，新获评国家或省级专利奖，新获评国家或省级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通过专利快速预审+国际专利审查高速路（PPH）或者东盟专利审查合作（ASPEC）等渠道形成高价值专利申请典型案例，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信息化管理机制或专利申请前评估制度，合理利用知识产权数字化集成服务平台开展业务等亮点工作或突出成效等。

一般得1-3分，良好得4-6分，优秀得7-10分；否则不得分
	

	总分100分
	


备注：除“建设目标完成情况”-“高价值专利产业化对企业经营的带动效应”考核时间为2024年自然年（即2024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其余涉及年度考核内容考核时间均为2024年5月1日-2025年4月30日。


